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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港开委发〔2020〕4号 

 

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

 

镇街园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9〕24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做好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9〕97号）、《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锡政发〔2020〕6 号）精神和

《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澄政发

〔2020〕30号），切实做好临港开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目的意义 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

时期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将全面查清我街道人口数量、结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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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、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，为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、促进人口

长期均衡发展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奋力当好新时代县

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提供全面准确的人口信息支撑。镇街园、机关

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、统一思想，按照统一部署，

精心组织、依法实施，确保圆满完成开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

作。 

二、明确普查对象、内容和时间 

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人以及户籍

登记地在我区但普查标准时点住在我区行政区域外的自然人，不包

括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 

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，内容包括：姓名、公民

身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

动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 

普查标准时点：2020年 11月 1日零时。 

三、切实做好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发区成立江阴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
领导小组，负责普查的组织、协调和实施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

在社会事业局，负责普查具体工作的组织与实施。各镇（街）要建

立相应的普查工作机构，引导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配合普

查工作。要坚持底线思维、加强风险防控，切实做好方案执行、数

据处理、舆论导向等方面的预案。 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同。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，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，共同解决好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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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（三）落实经费保障。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列入 2020 年和

2021年的年度重点工作计划，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，

普查所需经费，特别是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工作补贴，及时列入

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，确保按时足额拨付到位。 

（四）把握重点环节。人口普查是跨年度的重点工作，要结合

实际，制定全面周密、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

步骤地抓好宣传动员、调查摸底、入户登记、质量控制、资料开发

等工作。一要选优配强普查队伍。要选调政治素质好、业务水平高、

协调能力强、有普查工作经验、热爱普查工作的同志参加普查日常

工作，配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，为普查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人员

力量保障。二要加强普查宣传动员。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及相

关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。采用多种手段，广泛

深入宣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广大普查对象如

实申报普查项目，为普查工作顺利推进创造良好舆论环境。三要充

分运用信息技术。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，探索使用智能手

机采集数据。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，推进大数据在普查中的应用，

提高普查数据采集处理效能。四要严格流程质量管理。要建立健全

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数据质量控制

办法，对普查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全流程质量控制，确保数据质量。 

（五）依法依规普查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

求，依法规范普查行为。普查取得的数据，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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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、奖惩的依

据。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，不

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。任何个人和单

位不得谎报、瞒报、拒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数据。 

 

附件：临港开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

 

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

2020年 5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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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临港开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方枫云 党工委副书记 

成  员：徐剑锋 党政办主任 

时军文 党群部部长 

戴士良 监察审计局局长 

吕中立 财政局局长 

许  伟 经济发展局局长 

缪建伟 规划建设局局长 

陈海峰 港口发展局局长 

周  青 社会事业局局长 

汤振伟 行政审批局局长 

吴  钢 综合执法局局长 

沈彦锋 夏港街道街道办主任 

陶郁峻 申港街道街道办主任 

陈  奕 利港街道街道办主任 

朱小卫 璜土镇镇长 

朱  伟 临港公安分局 

刘光旭 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社会事业局，周青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刘光旭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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